
通榆县教育局关于印发《通榆县初中非毕业年级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全县含初中段的各学校：

现将《通榆县初中非毕业年级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校严格开足开齐体育课，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系统开展体育中考项目的训练，将体育成绩纳入学校期中、期末考试，切实提高学生体质，为体育考试做好准备。

附件1：通榆县初中非毕业年级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

附件2：通榆县七年级初中体育考试评分标准

附件3：通榆县八年级初中体育考试评分标准

                           通榆县教育局

                       二O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附件1

通榆县初中非毕业年级体育考试工作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白城市教育局关于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白政发〔2018〕113号）精神，组织好非毕业年级初中体育考试工作，特制定本方案。本方案适用于初一、初二年级，初三毕业年级体育考试仍然执行《白城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基本要求，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练，掌握运动技能，增强身体素质，提高中小学体育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二、考试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全面反映学生体质健康和掌握运动技能情况，体现对学生体育锻炼积极性、主动性的激励作用，推动学校体育课程质量、体育工作效果的提高。

　　三、考试内容
（一）考试项目

非毕业年级体育考试以《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运动技能领域（水平四）规定内容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身体素质及运动能力测试内容为基本范围。每位考生需完成两个项目考试，其中初一必考项目为为一分钟跳绳，选考项目在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和引体向上（男）、仰卧起坐（女）当中任选其一；初二必考项目1000米（男）、800米（女），选考项目在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和引体向上（男）、仰卧起坐（女）当中任选其一。每位考生的所有考试项目必须在半天内连续完成；因天气等特殊原因中断考试，考生不能在半天内考完两个项目考试时，经县体育考试领导小组批准后可顺延。1000米和800米项目考试应在最后进行，其他项目考试顺序根据考场情况自行安排。

（二）分值确定
初一、初二体育考试各占10分，每单项满分为5分，均计入中考总分。　　

四、考试时间
非毕业生体育考试自2019年开始实行，2019年测试初一年级，5月中旬组织进行。2020年起初一、初二年级体育考试在每学年下学期各进行一次，具体时间待定。

五 、考场设置

考试场地为400米环形塑胶跑道的田径场，并实行封闭管理。

六、考试设施及办法

　　（一）使用达到测试标准的电子测量仪器，采取现场考试、现场打分的形式，每项测试结束后均显示并告知考生单项成绩信息。入口检录和出口处配备准考证读取设备和显示器，入口检录处显示考生照片等基本信息进行身份识别，出口处显示并告知考生成绩信息。
（二）考试期间的成绩数据实时保存在考场服务器和县教育局指定服务器中，并指定专人负责现场考试的信息管理，确保数据准确、安全。

　　（三）个人体育考试成绩由考生当场签字确认，对成绩有异议的，应在该项考试结束后签字确认前提出，由考试仲裁组予以复核，逾期不再受理。

七、特殊考生成绩评定办法
（一）免考

1.因肢体残疾丧失运动能力不能参加本方案规定的体育考试的考生，于考前一个月提交《免考申请表》，学校审核公示（公示期7天）后到县教育局办理免考审批手续，获准后方可免考。体育考试成绩按满分（10分）计分。对于违规造假的，取消该生体育考试成绩，全县通报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2.因伤、病不适合参加本方案规定的体育考试的考生，由考生提出免考申请，并出具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诊断书原件，由学校审核公示后报县教育局办理免考审批手续。免考审批材料存入学生档案。经核准后此类免考学生体育考试成绩按满分的60%(6分）计分。

3.因在考试过程中出现临时伤病不能全部完成体育考试且短期内不能好转（不能参加缓考）的考生，经县教育局批准，其考试成绩已考科目达到单项3分以上的按实际成绩记分，未到达或未考试项目按每项3分计算。考生应在出现伤病之日起两日内将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证明报县教育局备案检查。

（二）缓考
1.考试前确因突发伤病（包括女生生理周期期间）无法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由考生填写《缓考申请表》，可申请缓考。由学校统一汇总后报县教育局审批，经核准后方可缓考。缓考时间原则上安排在正常考试结束一周后进行，因天气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缓考时间的，提前1-2天通知考生。每个考生只允许申请一次缓考，否则按照缺考处理。

2.考生在考试中因特殊原因未能完成全部测试项目但可以参加缓考的，可以现场提出缓考申请，由考生本人、医生、主考签字后报县教育局备案，方可参加缓考。已参加测试的项目成绩无效，体育考试成绩以缓考成绩为准。
3.申请缓考的考生在缓考期间因突发伤病（包括女生生理周期）等无法参加缓考的，可在缓考前提出免考申请（程序参照免考要求），未在缓考前提出申请的，按照缺考处理。

（三）缺考
在体育考试过程中，如考生无故放弃测试项目，该项目按零分处理，已考项目按实际得分计入总分；无故缺考者不予补考，体育测试成绩按零分计分。

其他情况

1.转学。白城市区域内其他县（市、区）的转入学生如果未参加我县非毕业年级体育考试，由其转出县（市、区）的教育局提供其非毕业年级体育考试成绩，以转出县（市、区）教育局出具证明加盖公章的非毕业年级体育考试成绩为准。白城市以外的转入学生，如已错过初一年级体育考试，则按该生初二年级的体育考试成绩对初一年级体育成绩进行计分，分值与初二年级体育成绩相同；如已错过初一、初二年级体育考试，则按该生初三毕业体育考试成绩的三分之二进行计算（根据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小数），作为初一、初二两年非毕业年级体育考试的总成绩。

2.休学。因特殊情况暂时休学造成留级的学生，如果在休学前已参加当年的非毕业年级体育考试，则留级后不再重新参加该年级体育考试，仍按原体育成绩计入中考；在休学前未进行当年非毕业年级体育考试的学生，复学后与其他学生一同进行该年级的非毕业年级体育考试并计入中考成绩。2017年以前入学的学生因特殊情况暂时休学造成留级，体育考试成绩按照上述白城市以外转入学生成绩认定办法计分。

八、结果应用

    非毕业生体育考试成绩与毕业生体育考试成绩采用分数、等级两种方式呈现。以分数形式计入中考成绩，以等级形式应用于毕业标准依据。等级设定及各等级划定比例为：A（10%）、B（30%）、C（30%）、D（29%）、E（1%）。连续三年体育考试为E档的学生不予颁发毕业证书。

九、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规范体育工作。各校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规范学校体育工作，配齐体育教师，提高体育课教学质量，有计划、有目标地开展体育考试项目的训练，确保此项工作成为提高广大青少年学生体质的惠民工程。

（二）多措并举，保证学生安全。各校要高度重视学生安全教育工作，加强日常体育课教学、训练和指导，使学生掌握必备的动作要领、技术技巧，保证学生健康、安全的日常学习训练和参加体育考试。同时，各校要严格做好考生的资格审核，认真贯彻落实考生考前体检制度，既不能隐瞒疾病，也不能虚报病情，切实防止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发生。

（三）广泛宣传，注重舆论引导。各校要利用师生大会、班会、家长会、校园广播、校园网等载体，认真准确解读体育考试政策，加大体育考试宣传力度，使广大学生、家长充分了解体育考试目的、意义，掌握体育考试的规则、方法和要求，在全社会营造重视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的良好氛围，大力推动学校体育工作的健康发展。

附件1：通榆县初中体育考试项目及测试办法

附件2：通榆县初中体育考试项目评分标准（试行）
附件3：通榆县初中体育考试免考（缓考）申请表

附件1
通榆县体育考试项目及测试办法

一、1000米（男）、800米（女）

测试目的：测试学生耐力素质发展水平，特别是心血管呼吸系统的机能及肌肉耐力。

场地器材：400米田径场跑道，地面平坦，跑道清晰。电子测试仪器、秒表若干。

测试方法：考生以10-20人为一组进行测试，起跑姿势不限，不得穿钉鞋、皮鞋、凉鞋，不得使用起跑器，发现有抢跑者召回重跑。当听到发令信号开始起跑，计时开始。当考生的躯干部位到达终点线垂直面时停止计时。以分、秒为单位记录测试成绩，不计小数，当场公布成绩。

注意事项：

1.考生在测试中不得接受场外指导，不得陪跑。

2.考生在测试中要超越同组的其他考生时，必须从前面考生的外（右）侧超越。若考生在跑道内（左）侧超越、挤、撞、推其他考生造成违规，该考生成绩无效。

3.如因他人犯规等原因而影响成绩者，本人提出重测申请，经主考确认同意后可以进行补考。

二、一分钟跳绳

（一）测试目的：测试学生的下肢爆发力和身体协调能力。

（二）场地器材：地面平整、干净的场地一块，地质不限。电子测试仪器、计数跳绳若干。

（三）测试方法：考生以10-15人一组同时测试，受试者自行调节跳绳长度。当听到开始信号后考生开始跳绳，动作为正摇双脚或单脚交替，每摇绳一回环（即绕身体一周圈）计为一次。听到结束信号后考生要立即停止跳绳，电子仪器自动记录考生在一分钟内的跳绳次数。当场公布成绩。

（四）注意事项：

1.考生缠、拌跳绳，时间不停止，考生应继续考试。

2.每人测试一次。如绳子断坏或其他特殊因素导致影响考试的，可补测一次。

三、立定跳远

（一）测试目的：测试学生下肢爆发力与弹跳力、下肢与髋部肌肉协调快速用力能力及与上肢的摆动相配合时的灵巧性。

（二）场地器材：地面平整、干净的场地一块，地质不限。电子测试仪器。

（三）测试方法：考生在起跳线后起跳，两脚自然开立，静止起跳，落地点必须在测试区域内，不允许踩线，起跳时不允许助跑、垫跳。测试共进行两次，记录两次中最佳成绩为最终成绩。两次犯规者可再补跳一次。当场公布测试成绩。

（四）注意事项：

1.考生每次跳远站稳后方可读成绩。

2.考生跳远时要求双脚起跳，双脚同时落地，出现双脚依次落地的算违规。

3.考生跳远落地两只脚分前后位置时，以后脚跟成绩为准。如落地没有站稳出现向后退，按退至站稳后的后脚跟位置计算成绩。

4.考生一次跳满分的不需要跳第二次（男生250厘米以上、女生202厘米以上）。

四、坐位体前屈

（一）测试目的：测试学生的身体柔韧性。

场地器材：室内地面平整、干净的场地一块。电子测试仪器。

测试方法：由考生脱鞋考试，坐在测试床体上，两腿伸直，两脚平蹬测试床体纵板内沿，低头，上体前屈，两臂前伸，用两手中指尖逐渐向前推动游标，直到不能前推为止。测试床体的脚蹬纵板内沿平面为0点，向内为负值，向前为正值。记录以厘米为单位，保留一位小数。考生连续测试两次，择取最好成绩并当场公布。
（四）注意事项：考生双腿膝盖弯曲、突然发力至测试仪游标离开了手部、单手推动测试仪游标，犯规所得成绩无效。

     五、引体向上

   （一）测试目的：测试学生的上肢力量和爆发力。
   （二）场地器材：根据实际情况，可分别设置高度不同的单杠，供考生选择；单杠下的地面材质铺设必须充分考虑考生落地时的安全性，可选用松软的沙子、体操垫等。根据区县实际情况，可向考生提供防滑的镁粉，供考生选择使用；也可不予提供，但同一县区必须统一要求。电子测试仪器。
测试方法：考生走到杠下跳起，双手正握杠，直臂悬垂，身体呈静止状态后开始做第一次引体向上的动作；屈臂向上引体至下颏超过横杠上沿，恢复直臂悬垂后为完成一次；动作未达到此规格者，不计次数；双手握杠开始，到双手离杠为考试结束。考生的成绩按成功完成的引体次数计取。每个考生只有一次考试机会。当场公布测试成绩。
注意事项：

    1.考生应双手正握横杠，待身体静止后开始测试。                    

    2.引体向上时，身体不得做大的摆动，也不得借助其他附加动作撑起。

    3.两次引体向上动作的间隔时间超过10秒终止测试。

    六、仰卧起坐

   （一）测试目的：测试考生腹部和背部力量。

   （二）测试场地：场地设置在平整的地面上，考生在仪器设备上完成测试。

   （三）测试方法：考生仰卧在测试仪器上，双手五指交叉贴于头后，两臂打开，手背及手臂均触垫；双脚放稳，两腿屈膝(两膝可稍分开)，大小腿呈直角；起坐时，双肘必须触及两膝；仰卧时，贴于头后的两手背及肩胛骨必须触垫。按一分钟内完成的次数计取成绩。每一位考生只测试一次。当场公布测试成绩。

   （四）注意事项：

    1.考生起坐时，双肘未触及两膝。

　　2.考生仰卧时，手背及肩胛骨未触垫。

3.考试过程中，考生臀部离垫。

考试过程中，出现犯规行为者，犯规时所做的仰卧起坐不计数，但考生可以继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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